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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「《保护儿童社会评估》及  

《保护怀疑受虐待儿童多专业个案会议》  

家长须知」单张  
 

以下是有关多专业会议的进一步信息。  

 

多专业会议成员  

多专业会议通常会由社工召开，出席会议的成员包括参与调查／

评估个案、认识儿童及其家庭成员及日后有机会跟进个案的专业

人士，一般是下列人士：  

⚫ 社工  

⚫ 医务人员  

⚫ 教职人员  

⚫ 警务人员  

⚫ 临床心理学家  

⚫ 正提供服务给儿童或其家庭的专业人士  

⚫ 其他有需要提供资料或日后有机会处理个案的专业人士  

 

多专业会议会如何进行  

通常出席会议的专业人士会先向其他成员报告调查／评估所得

的资料及对家庭的认识，然后会议会讨论下列各项：  

⚫ 从保护儿童安全的角度去考虑有关事件的性质  

⚫ 评估该儿童及其家庭内其他儿童当前／将来受伤害／虐待

的危机程度及需要  

⚫ 总结有关个案的分类（是否保护儿童个案）  

⚫ 根据上述讨论结果，就该儿童及其家庭的跟进计划提出建议

及实施的安排，以保护有关儿童的安全或保障其最佳利益，

包括照顾儿童的安排，以及是否需要为该儿童申请法定命令  

⚫ 确定负责跟进个案的单位及社工，并厘订其他专业人士在推

行跟进计划时应担当的角色，另按个案的需要决定是否组成

核心小组跟进个案及小组成员名单  

⚫ 决定是否把有关儿童及／或其兄弟姊妹的数据登记在保护

儿童数据系统内  

⚫ 如事件可能涉及刑事罪行，但在多专业会议举行前尚未向警

方举报，会议会讨论是否需要向警方举报。请留意，多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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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的重点是在保障儿童及其家庭的利益，会议的决定不会

对警方是否刑事起诉怀疑伤害儿童的人的决定具有任何约

束力  

 

跟进计划包括什么  

跟进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减低或消除令儿童受伤害的危机及提高

家庭照顾和管教儿童的能力及提升家庭的功能，使他们能尽其责

任保障儿童的安全。  

 

视乎受伤害／虐待的儿童及其家庭的情况和需要，跟进计划可能

包括：  

⚫ 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辅导服务  

⚫ 为儿童及其家庭安排临床心理及／或医疗评估和治疗  

⚫ 为儿童及／或其兄弟姊妹安排日间或住宿照顾服务，以保护

儿童的安全，或暂时纾缓家长照顾或管教子女的压力  

⚫ 根据《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》（第 213 章）第 34(2)条为儿童

及／或其兄弟姊妹向法庭申请命令，以安排儿童的照顾及／

或监管  

⚫ 为家庭成员安排特别服务处理情绪、压力、赌博、酗酒、吸

毒等问题  

⚫ 提供家长教育或亲子活动或课程  

⚫ 为儿童安排学习支持及课余活动  

⚫ 为家庭安排经济或就业援助  

⚫ 为其他正面临危机的家庭成员安排庇护中心、临时住宿或暂

托照顾服务等  

⚫ 安排其他小区支持服务  

 

社工跟进个案期间，会按需要与儿童及其家庭接触，并与其他有

关专业人士保持联系，定期检视儿童及其家庭的情况，提供适当

的协助。若儿童被安排住宿照顾服务，社工会与家长及儿童商讨

探访、外出、回家度假等安排，并会协助家庭处理有关照顾及管

教等问题，使儿童能早日回家团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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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怀疑儿童受到虐待，其父母或儿童本人可否参与多专业会

议  

多专业会议分为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会议成员的讨论，第二部分

是会议成员与家长的讨论。一般情况下，怀疑受伤害／虐待儿童

的父母会被邀请参与个案会议的第二部分；在某些情况下，如儿

童出席会议将会有所得益，亦可邀请他／她出席。  

 

邀请家长及／或儿童出席多专业会议的目的是与他们讨论会议

关注的事宜，除了将会议的意见／建议／决定告知他们，并会考

虑他们的意见，尤其是对会议建议的跟进计划，使家长及／或儿

童更清楚日后如何与专业人士合作实施跟进计划。  

 

然而，若会议成员认为父／母不适合出席（例如他们的出席会严

重损害该儿童的最佳利益或影响会议的进行，又或家长的健康、

精神、情绪状况会导致他们未能有效参与会议讨论），则未必会

邀请他们出席。   

 

如父母或儿童没有出席会议，他们可以在会议前先向负责保护儿

童社会评估的社工或其他会议成员表达他们对事件及跟进计划

的意见，请会议成员考虑。会议主席或评估社工（及有需要时联

同某些会议成员）会在会后向父母或儿童解释会议的决定和建议，

父母或儿童可就该建议表达意见。如有需要，评估社工会转达有

关意见予其他会议成员。  

 

父母可否带同亲属或其他人一起参加多专业会议  

如有需要又获得有关会议成员同意，对有关儿童有相当认识并有

助制订或实施跟进计划的主要家庭成员及亲属亦可应邀出席会

议。但父母不需要因自己不能出席而委派代表出席，因为该人士

不能代表父母参与讨论及作出决定，会议主席或评估社工（及有

需要时联同某些会议成员）会在会后向父母解释会议的决定和建

议。  

 

父母可以怎样参与多专业会议  

在会议举行之前，主席或负责保护儿童社会评估的社工会向父母

简介多专业会议的目的、参与多专业会议的成员及会议的程序等。

在会议进行期间，家长可补充有关儿童的家庭背景资料，并就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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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／需要评估、制订及／推行跟进计划方面参与讨论和提供意见。

家长亦可以就会议所讨论的事项向主席或会议成员提问。  

 

在多专业会议后，家长需要做什么  

多专业会议会确定日后由哪个单位的社工及哪些专业人士跟进

个案。请家长与主责社工及其他跟进的专业人士保持联络，并尽

力保障儿童的安全及家庭的福利。家长的合作和积极参与是至为

重要的。  

 

如果家长不同意多专业会议的决定  

如果家长出席会议，他们可以在会议中表达意见。但无论家长有

没有出席会议，如有需要，都可以在会后向会议主席及／或评估

社工反映。  

 

假如家长不同意会议所界定的事件性质，主席或评估社工会向家

长解释作出有关决定的原因。我们希望家长明白界定事件性质是

从保障儿童身心安全的角度考虑，是会议成员的专业意见，虽然

家长对事件性质的看法和诠释或会与会议成员略有不同，但最重

要的是大家能对所关注的问题有一致的看法，以便日后可以藉辅

导或其他支持服务改善这些问题。  

 

假如家长不同意会议建议的某些跟进计划，而该计划与儿童的安

全及／或照顾有关的话，社会福利署社工或警方可能需要根据

《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》（第 213 章）第 34(2)条向法庭为儿童申

请照顾或保护令，家长可以在聆讯中表达意见，由法庭就有关安

排作出决定。即使家长因不同意跟进计划而向有关机构作出投诉，

主责社工和有关专业人士仍会在可行的情况下执行会议所建议

的跟进计划。  

 

如果家长对个别专业人士的处理不满意  

负责处理怀疑虐待儿童个案的专业人士会尽量向家长解释所采

取的行动及原因，希望家长能理解和配合。假如家长对个别成员

的处理手法不满，可向该成员所属的机构提出，由该机构按其投

诉机制处理。  

 


